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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文 化 和 旅 游 厅 

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

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财 政 厅 

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扶 贫 开 发 办 公 室 
 

桂文旅发〔2019〕113 号 

 

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 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
自治区财政厅 自治区扶贫办关于印发乡村旅游式 

就业扶贫车间认定办法的通知 
 

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文化和旅游行政管理部门、人力资源和社会

保障局、财政局、扶贫办： 

根据《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进一步加快

全区就业扶贫车间建设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桂政办发〔2018〕

149 号）要求，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联合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

障厅、财政厅和扶贫办共同研究，制定《乡村旅游式就业扶贫车

文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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乡村旅游式就业扶贫车间认定办法 
 

为深入贯彻落实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国务院扶贫办

关于切实做好就业扶贫工作的指导意见》（人社部发〔2016〕119

号）、《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做好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就

业创业工作的通知》（桂政发〔2017〕48 号）精神，全面提升乡村

旅游在就业扶贫中的辐射带动作用，加快推进乡村旅游式就业扶

贫车间建设，吸纳更多的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劳动力就业创业，根

据《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进一步加快全区就

业扶贫车间建设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桂政办发〔2018〕149 号）

要求，特制定本认定办法： 

一、乡村旅游式就业扶贫车间的认定 

（一）乡村旅游式就业扶贫车间应符合的条件 

1. 乡村旅游式就业扶贫车间是以促进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劳动

力就近就地实现灵活就业或居家就业为目标，主要设置在乡镇

（村），利用地方旅游资源发展旅游扶贫产业的经营主体。 

2. 上述经营主体，应是在工商部门注册的企业或个体经营者。 

3. 上述经营主体，应获得国家 A 级旅游景区、“金绣球”农

家乐示范点、广西星级乡村旅游区（农家乐）、休闲农业示范区

（点）、广西特色旅游演艺项目等品牌中的其中一种。 

4. 上述经营主体，应吸纳不少于 5 名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劳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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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开展生产经营活动，或与不少于 5 名（含）建档立卡贫困家庭

劳动力建立承揽关系，委托其居家从事生产加工活动。 

5. 申报“乡村旅游式就业扶贫车间”的经营主体须为吸纳就

业或委托从事生产加工活动人员购买每人每月不低于 15元的人身

意外伤害保险。 

（二）申报乡村旅游式就业扶贫车间应提供的资料 

1. 企业（个体工商户）营业执照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原件（备

核）、复印件； 

2. 需提供房屋租赁合同、房产证或土地使用证原件（备核）、

复印件，如属利用闲置土地或建筑开办等原因确实无法提供上述

材料的，可由所在村委会（居委会）出具有关证明； 

3. 吸纳的贫困劳动力身份证复印件 1 份； 

4. 设施内、外景照片各 2 张（分辨率不小于 1024*768 像素，

拍摄的牌匾不得反光、逆光）； 

5. 旅游业态的照片 2 张； 

6. 《乡村旅游式就业扶贫车间申请认定表》（附件 1）2 份； 

7. 与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劳动力签订的劳务协议或承揽合同原

件（备核）、复印件及《就业扶贫车间吸纳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劳动

力就业花名册》（附件 2，下同）。 

（三）乡村旅游式就业扶贫车间认定程序 

1. 书面申请。企业（个体工商户）向所在地文化和旅游行政

管理部门提出申请,由县级文化和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对申请的乡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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旅游式就业扶贫车间进行实地考察核验，对符合条件的予以盖章

确认，并将相关材料报送县（市、区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。如

申请的经营主体在已获评广西四星级（含）以上乡村旅游区（农

家乐）或国家 3A 级（含）以上旅游景区内，可不进行现场检查。 

2. 评审授牌。县（市、区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对申请材料

进行复核，并将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劳动力花名册送同级扶贫办进

行确认。经评审合格的，由各县（市、区）文化和旅游行政管理

部门负责认定，并联合同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财政局、扶贫

办授予“XX 县（市、区）乡村旅游式就业扶贫车间”牌匾或相关

标识。 

二、扶持政策 

乡村旅游式就业扶贫车间与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劳动力签订劳

务协议或承揽合同，在 1 年内累计工作不少于 6 个月、给付建档

立卡贫困家庭劳动力不低于 6000 元劳动报酬的，按 1000 元/人的

标准给予企业（个体工商户）一次性带动就业奖补。所需资金从

就业补助资金中列支。 

三、奖补资金申报拨付程序 

乡村旅游式就业扶贫车间申报一次性带动就业奖补，应向所

在县（市、区）文化和旅游行政管理部门提供如下材料： 

（一）《乡村旅游式就业扶贫车间奖补资金申请表》（附件 3）； 

（二）《乡村旅游式就业扶贫车间吸纳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劳动

力就业花名册》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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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企业或个体工商户在银行设立的基本账户信息。其中，

属企业的需要加盖公章，属个体工商户的需经其主要负责人签字

确认； 

（四）通过银行发放劳动报酬凭证原件（备核）、复印件，或

《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劳动力领取劳动报酬签字确认表》（附件 4）； 

（五）为吸纳就业或委托从事生产加工活动人员购买的意外

伤害保险发票、保单复印件等相关材料。 

经县（市、区）文化和旅游行政管理部门会同同级人力资源

社会保障局、财政局、扶贫办审核后，符合条件的，由县（市、

区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按规定将奖补资金拨付至企业（个体工

商户）在银行设立的基本账户。不符合条件的，不予拨付奖补资

金并告知理由。 

四、退出机制 

（一）建立回访制度。各县（市、区）文化和旅游行政管理

部门应联合相关部门，适时对所授牌的乡村旅游式就业扶贫车间

吸纳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劳动力就业情况进行考评。 

（二）强调安全生产。各县（市、区）文化和旅游行政管理

部门应配合相关部门督促乡村旅游式就业扶贫车间加强安全运行

管理，确保严格执行安全生产、职业病防治、防火防爆等各项法

律法规、标准规范。对存在违法违规生产经营行为或被建档立卡

贫困家庭劳动力投诉且经查实仍未整改的，应取消其就业扶贫车

间资格，收回牌匾或相关标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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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强调诚信经营。对于弄虚作假、骗取奖补资金的，依

法追究其法律责任。各设区市文化和旅游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对所

辖县（市、区）乡村旅游式就业扶贫车间认定情况及吸纳就业情

况进行统计，于每季度后 15 个工作日内向文化和旅游厅报送相关

情况。 

五、保障措施 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地要明确部门分工，强化协调配合，

健全工作机制。各县（市、区）文化和旅游行政管理部门会同同

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负责乡村旅游式就业扶贫车间的认定、

管理并受理相关补贴申报工作，扶贫办负责审核确认就业扶贫车

间吸纳就业或委托从事生产加工活动人员的建档立卡身份，财政

局负责筹集落实政策所需资金。 

（二）加强宣传引导。各地要通过报纸、电视台、电台、互

联网等媒体，大力宣传就业扶贫车间的补贴措施，鼓励企业在有

条件的乡镇（村）创建就业扶贫车间，引导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劳

动力就近就地就业，实现“造血式”脱贫。 

六、文件的生效 

上述政策自印发之日起执行，执行期限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

日。如新认定的乡村旅游式就业扶贫车间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已

吸纳贫困劳动力就业或已委托贫困劳动力从事生产加工活动并符

合政策规定条件的，可直接申请一次性带动就业奖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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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乡村旅游式就业扶贫车间申请认定表 

2.乡村旅游式就业扶贫车间吸纳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劳

动力就业花名册 

3.乡村旅游式就业扶贫车间奖补资金申请表 

4.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劳动力领取劳动报酬签字确认表 

 

 

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文 化 和 旅 游 厅 

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

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财 政 厅 

广西壮族自治区扶贫开发办公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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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 

XX 县（市、区）乡村旅游式就业扶贫车间 
申请认定表 

 
申报时间：                

企业（个体工商户） 

名称及营业执照编号 
（盖章） 

负责人姓名  联系电话  

申报扶贫车间类型 乡村旅游式 扶贫车间地点  

扶贫车间房产所有人 

姓名及身份证号码 
 

扶贫车间建筑面积 

（平方米） 
 

累计投资总额

（万元） 
 

生产加工项目及规模  

企业 

（个

体工

商户） 

填写 

企业（个体工商户）吸纳就业      人，其中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劳动力     人。 

县文化和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办意见 
 
 
 
 
经办人：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 

年    月    日 

县（市、区）扶贫办意见 
 
 
 
 
经办人：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 

年    月    日 

县人社局意见 
 
 
 
 
经办人：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 

年    月    日 

备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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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
件

2 

 

X
X

县
（

市
、

区
）

乡
村

旅
游

式
就

业
扶

贫
车

间
 

吸
纳

建
档

立
卡

贫
困

家
庭

劳
动

力
就

业
花

名
册

 
 企

业
（

个
体

工
商

户
）

名
称

（
章

）：
 

序
号

 
姓

名
 

性
别

 
身

份
证

号
码

 
现

居
住

地
 

在
车

间
工

作
 

起
止

时
间

 
联

系
电

话
 

本
人

签
名
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填
报

人
（

签
名

）：
  

  
  

  
  

  
  

  
  

  
  

  
  

  
负

责
人

（
签

名
）：

  
  

  
  

  
  

  
  

  
  

  
填

报
日

期
：

  
  

 年
  

  
月

  
  

日
 

注
：
若

贫
困

劳
动

力
至

填
表

日
仍

在
车

间
工

作
或

仍
从

事
居

家
生

产
加

工
活

动
，
则

车
间

工
作

起
止

时
间

一
栏

填
写

X
X

X
X

年
X

月
X

日
至

今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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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 

XX 县（市、区）就业扶贫车间 
奖补资金申请表 

 
申报时间：                

企业（个体工

商户）名称 
（公章） 

负责人  联系电话  手机  

联系人  联系电话  手机  

扶贫车间类型 乡村旅游式 详细地址  

吸纳就业 

补贴人数 
 

申请补贴

金额 
元 

企业 

（个 

体工 

商户） 

填写 

账户资料 

开户银行：                     账户名称： 
 
收款账号： 

（以上内容务必核实后填写准确） 

业务主管部门意见 
 
经办人：          审核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 

年   月   日 

县（市、区） 

扶贫办意见 

 
经办人：          审核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 

年   月   日 

县（市、区） 

人社局审核意见 

 
经办人：          审核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 

年   月   日 

县（市、区）财政局 

资金拨付情况 

审核意见 

 
经办人：          审核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 

年   月  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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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
件

4 

 

建
档

立
卡

贫
困

家
庭

劳
动

力
领

取
劳

动
报

酬
签

字
确

认
表

 
 企

业
（

个
体

工
商

户
）

名
称

（
章

）：
 

序
号

 
姓

名
 

身
份

证
号

码
 

领
取

劳
动

报
酬

时
间

 
领

取
金

额
 

本
人

确
认

签
名

（
加

盖
手

印
）
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负
责

人（
签

名
）：

  
  

  
  

  
  

  
  

  
  

  
  

  
  

  
  

  
  

  
  

  
  

  
  

  
  

  
  

  
  

  
  

  
 填

报
日

期
： 

  
  

 年
  

  
月

  
  

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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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 

 

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办公室        2019 年 10 月 25 日印发 


